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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义务教育起源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传授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为两个基本内容.根据宗教自由的一般原理以

及相关国际人权公约,在学校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是父母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国家在强制性地传授知识技能、培育

公民人格方面对儿童教育拥有正当利益.国家的强制教育权与父母的宗教教育权之间存在张力.在中国语境下,解决

这一冲突的最佳方案是:给民办初级宗教学校松绑;在初级民办宗教学校中加入与宗教原则与国家意识形态均可相容

的价值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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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是现代多数国家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宗教教育自由是宗教自由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设立宗教学校、传承宗教价值和教义是宗教活动的极为重要的方面.一定形态的义务教育、也就

是国家强制教育(compulsoryeducation),是现代世界各国教育制度共享的基础性安排.这两种并行

的制度看上去是彼此冲突的.本文通过对我国义务教育制度、宗教自由制度和宗教教育制度的分析,
试图寻找一条在我国解决义务教育与宗教自由之间张力的可行的途径.

一、义务教育起源于宗教教育

义务教育的最早形态是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在斯巴达原始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中,没有家庭制度,
所有儿童都由城邦统一抚养和教育.斯巴达体制并非西方历史的常态;在漫长的中世纪,以军事强制

为特征的国家不是特别发达的体制,家庭、宗教等始终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制度.相应的,教育也始终

是大体由教会兴办的宗教事业,到后来出现为世俗职业目的进行的培训.〔１〕

近现代的国家义务教育体制,学者们公认起源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伟大目

标是反对天主教会;为达到这一目标,他选择依靠世俗权力.马丁路德认为,君主必须通过强制性

教育来清除错误的宗教信条如天主教、犹太教和其他新教教派的影响,使人们接受正确的、即路德自

１７１

〔１〕 CharlesGlenn,ConstrastingModelsofStateandSchool———AComparativeHistoricalStudyofParentalChoiceandState
Control,(NewYork:Continuum,２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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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宗教观点.在写给当时的德国统治者的一封著名信件中,马丁路德说:

“亲爱的统治者:我坚持认为世俗权威有义务强迫人们把他们的子女送往学校如果政府

能强迫适龄公民拿起刀枪去服兵役,走上战场,并履行战争期间的其它军事义务,那它当然就

更有权利强迫公民把孩子送进学校,因为此时我们是在与魔鬼征战,而魔鬼的目标是偷偷地使

我们的城市及其中强壮人的首领逐渐枯竭.”〔２〕

当然,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强制性普及教育的另外一个重

要目的,是使人们能够有自己阅读圣经的能力.〔３〕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的“唯独圣经”、“人人皆祭司”
等信条,必须在人们有基本阅读能力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样,在现代义务教育发端的宗教改革时

期,义务教育的两个根本理由或目的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得以确立:第一,传授基本的文化和知识能力;第
二,传授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现代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强制教育系统于１５５９年由符腾堡选帝侯克里斯托弗公爵建立.随着新

教思想的传播,加尔文的日内瓦、胡格诺派的法国、诺克斯的苏格兰,包括受到清教徒影响的美国,都
逐渐或多或少接受了借助世俗权力强制性对公民实施教育这一理念.但直到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威
廉一世时期的普鲁士以及１９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义务教育才真正在制度上得以在欧洲主要国家

确立.〔４〕

各国义务教育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就价值观培育而言,奉行路德宗的德国各邦的义务教育都

有宗教内容;事实上政教合一正是路德宗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今天的德国等北欧国家,义务教育中仍

然有宗教内容,但学生可以选择其它宗教或一般伦理课程.与此相对照,奉行世俗化(Laicite)的法国

则严格把宗教内容排除到义务教育之外,而用另外一种据称是正确的价值观———启蒙理性和科

学———来代替宗教.随着民族国家向多元文化国家的历史发展,在今天西方各国的义务教育中,更多

地强调宽容、和平、多样性等价值内容.在强制性的文化技能传授方面,马丁路德时代主要强调识

字和阅读圣经的能力,以便信徒能够摆脱天主教会的垄断.随着科学和理性的发展,除阅读以外的写

作、数学也都得到强调.这些基本技能已经成为一个人参与正常现代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从结

构－功能角度看,在传授基本技能和传授正确价值观这两个方面,今天各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实际上都

没有跳出马丁路德几百年前的窠臼.

正如世界多数国家一样,我国当前也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从结构Ｇ功能的角度,我国的义务教育

与马丁路德以来的传统也并无二致.以下通过对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法律梳理来说明这一点.

二、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受教育不但

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这一义务的客体是国家.在国家与公民彼此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

２７１

〔２〕

〔３〕

〔４〕

Quotedfrom MurryRothbard,Education:FreeandCompulsory,(Auburn:LudwigvonMisesInstitute,１９９９),２０.

DennisLawtonandPeterGordon,A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alIdeas,(London&Portland:WoburnPress,２００２),８４Ｇ８５.
关于欧洲各国义务教育建立的历史,同前注２,Ch．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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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制订了«义务教育法».该法的基本思想与马丁路德以来的义务教育思想在

结构上没有本质差别:通过强制性教育,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概括说来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传授基本的文化技

能.〔５〕 义务教育适用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所有适龄儿童,宗教信徒也不例外.〔６〕

义务教育既是适龄儿童的义务,也是、甚至主要是其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义务.〔７〕 父母等监护

人未能履行其义务的,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尽管惩罚限于“批评教育”、“限期改正”等轻微措施,〔８〕

但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归属非常清晰,不容辩驳.

«义务教育法»将“德育”也就是价值观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最主要目标,其重要性排序在智育、体
育、美育等之上,〔９〕但这种德育显然不包含宗教价值的内容.一方面,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１０〕目的是“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说就是宣称“存在

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实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国

家.〔１１〕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

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该条应包

含三个基本内容.第一,如该条已经言明的,宗教不得妨碍国家教育制度.这也是宪法的规定.第

二,虽未明言,但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还应要求:国家不得开办或支持(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

持)宗教教育;第三,国家教育不得压制或反对宗教.后面两点虽然没有写明,但这应当是“教育与宗

教相分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义务教育主要在公立学校中进行,但民办学校也可以进行义务教育,前提是达到一定标

准,且教材经审批通过.〔１２〕 无论在哪种学校中受教育,适龄儿童 ——— 即六到十四岁的儿童 ——— 必

须在人生的求知欲旺盛和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接受长达九年的义务教育,父母和儿童对此没有选择的

权利,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由于我国的义务教育把重要的价值观内容放在首位,而宗教又在本质上

与价值问题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义务教育制度与宗教自由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下面试对这一冲突

３７１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见«教育法»JiaoyuFa [TheLawofEducation]第三条和第六条.«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
Education]第二条也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奠定基础.”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

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五条第二款:“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

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五十八条:“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

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

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三十六条:“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

育教学之中,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

品德和行为习惯.”
«教育法»JiaoyuFa [TheLawofEducation]第三、第六条.
«宪法»XianFa [TheConstitution]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民办教 育 促 进 法 实 施 条 例»MinbanJiaoyuCujinFaShishiTiaoli [TheImplementingRegulationontheLaw of

PromotionofPrivateEducation]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实施高级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但是,
该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应当达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课程标准,其所选用的教材应当依法审定.”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３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进行分析.

三、义务教育与宗教自由

宗教教育的自由是宗教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宗教教育的权利是公民的宗教自由这一基本权利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可以传播宗教观念、意义和价值,养成下一代的

属灵品格和使命,建立宗教历史传统并使宗教在代际进行传递.这些对于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和存

续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对下一代进行宗教教育的自由,宗教自由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而且在

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的.

宗教教育既是儿童的权利,也是父母的权利.儿童在人生的初期阶段没有自立的能力,欠缺成熟

的判断力,在物质上、精神上都需要他者的供养;由于父母和子女的天然肉体关系、父母与子女的爱和

依赖的心理与情感条件、以及与这些关系和条件相适应的牵涉到财产、物质安排的家庭制度,父母应

当对子女的教育享有较大的权利和自由.〔１３〕 但另一方面,由于儿童是人,有自己独立于父母的利益,
父母不能不受任何限制地、象对待工具那样对待子女;对子女的教育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以子女的利益

而非父母的利益为依归.任何一种教育学说,都应在这两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而不应完全倒向一

方,忽略另一方.过分强调父母的权利,无视子女所具有的独立于父母的利益,会导致父母把孩子视

为财产任意对待、甚至虐待的倾向;过分强调子女的权利,则忽视了在教育问题上,儿童(至少在早期)
并没有进行选择的能力与意志这一事实,也低估了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父母的物质、情感、精神的延

续这一事实.无论被视为父母的权利、子女的权利、还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有一点是共同的:宗教教育

反对国家的无理由干涉.

正是由于宗教教育对于宗教自由的极端重要性,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

八条“宗教自由条款”特别用第四款来强调宗教教育权:“本公约缔约国承诺尊重父母以及适用的法律

监护人享有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确保他们的子女的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１４〕这一条款毫不犹豫

地确定了父母享有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的权利.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

三款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诺,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

择非公立的但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规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学校,并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

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１５〕另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缔约国应尊重

儿童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缔约国应当尊重父母并在适用时尊重法定监护人的如下权

利义务: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式指导儿童行使其权利.”〔１６〕

４７１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Piercev．SocietyoftheSisters这一判例中指出:“父母和监护人有对其控制下的子女的抚养和教

育进行指导的自由.合众国的所有政府所建基于其上的关于自由的根本性理论排除了国家强制儿童只能接受公立学校教师的教授,
从而使其标准化的任何一般性权利.儿童不只是国家的产物;养育他并指导其命运的人有权、也有高度义务为进一步的义务对儿童予

以承认并使其做好准备.”Piercev．:SocietyoftheSisters,２６８U．S．５１０(１９２５).
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GongminQuanliHeZhengzhiQuanliGuojiGongyue [International

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ghts].虽然全国人大还没有批准该公约,但该公约理所当然应作为中国宪法和其它法律有关宗教自

由的条款解释的重要参考.
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且全国人大已经于２００１年批准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JingjiShehuiYuWenhuaQuanli

GuojiGongyue[InternationalCovenanton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中国所做的保留是关于工会权利的,与宗教教育无关.
同样,中国已经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ErtongQuanliGongyue[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且所做的保留与儿

童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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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宗教

教育权是父母的权利,而«儿童权利公约»把向儿童提供“符合其接受能力的指导”视为儿童的权利.
如前所述,宗教教育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儿童的权利.相比之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更强调父母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更侧重儿童的权利,但两

者针对的主要对象都是政府,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得干涉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必须维护儿童的思想、
信仰和宗教自由权(尽管父母也有这种义务).

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考虑到中国已经批准

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并因此在宗教教育问题上承担国际法上的义

务,对«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确理解,必然包含父母“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教育

(包括择校)的自由;且父母的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符合儿童不同阶段的接受能力”.

我国的法律制度并不禁止宗教教育.根据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原则,宗教教育只能由民间社会团

体进行,且其主管部门并非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而是宗教主管部门.当前我国的宗教院校分高级和中

级两种,主要是学历教育,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１７〕 显然,这一宗教教育体制考虑到了与义务

教育相衔接的问题,将正式宗教教育置于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国家不允许设立在时间上与义务教育

相冲突的初等宗教学校.〔１８〕 这种做法侵犯了国际公约所保护的父母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的权利以

及儿童的宗教自由权利.

一种反驳认为,既然国家允许开办中级和高级宗教学校,就不能收国家侵犯了父母和未成年人对

宗教学校的权责权.然而,价值与人格养成在人的一生中是具有鲜明的时间性的.一般来说,儿童到

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价值观和基本人格形成和定型的时期.在这一时间段内由国家进行强制性的价值

观灌输,而不允许在学校进行类似的宗教价值观的灌输,这对于宗教传承是一种精神绝育术,是釜底

抽薪的做法.不能不说,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父母和儿童的宗教自由.

还有人会反驳说,儿童和少年在家里仍然可以由父母进行宗教教育,因此宗教教育自由仍然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这样一种家庭进行的宗教教育无法取代学校正规宗教教

育.首先,如果父母可以在家庭中进行宗教教育就满足了宗教教育自由的条件,那么除非象古代斯巴

达那样彻底取消家庭制度,否则没有任何社会制度侵害了宗教教育自由.连文革中也有不少宗教信

徒在家里偷偷进行宗教教育.其次,扣除在校时间,家庭教育的时间无法保证.第三,家庭宗教教育

与学校宗教教育性质上截然不同.家长在知识、宗教造诣上未必有能力进行宗教教育;许多宗教教

义、礼仪和精神的培育只能在学校这样的较大规模的正式场所或宗教团契中才能有效进行.最后也

是最为重要的,就算时间、能力、形式等都没有问题,家庭宗教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并存也不利于塑造完

整的人格和坚实的价值观,不利儿童的道德发育,甚至———非常吊诡———不利于儿童的批判精神和自

主人格的培养.

教育学的研究表明,即使从培育多元社会中个体的自主性这一自由主义的教育目标出发,也必须

５７１

〔１７〕

〔１８〕

«宗教院校设立办法»ZongjiaoYuanxiaoSheliBanfa [MethodsfortheEstablishmentofReligiousSchools]第二条.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宗教管理部门允许的民间中级与高级宗教学校并非可以自由设立,而是要满足种种近乎苛刻的条件.

具体的规定详见«宗教院校设立办法»ZongjiaoYuanxiaoSheliBanfa [MethodsfortheEstablishmentofReligiousSchools].但是毕

竟存在着设立这种宗教学校的可能性.这与初等宗教学校因与义务教育相冲突而完全禁止还是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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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的初级阶段注重价值内容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个人只有在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信念、人
格和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对这一基础进行反思和批判思维,才能够对多元社会中互相竞争的

价值进行有效地区分、判断和思考,并负责任地做出自主的选择.因此,在儿童阶段的早期,逻辑一致

的、整全的价值观教育极其重要.笃信宗教的父母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而学校中进行的却

是另外一套价值观教育,这种并存会造成孩子的困惑、无所适从、甚至说谎和人格分裂.儿童将没有

机会培育一个相对健全和完善的自我,也就不存在未来进行自主教育的前提基础.〔１９〕 因此,必须允

许儿童至少在早年按照自己和父母的意愿参加正式的宗教学校,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非正式教育

与正式教育统一起来,促进完整和谐人格的养成.〔２０〕

第三种反驳是,初等宗教学校难以与其它学校制度相衔接,从初等宗教学校毕业的儿童没有社会

出路.这一反驳也不成立.首先,现行法律法规都允许中等和高等宗教院校的存在,可以与初级宗教

学校无缝对接;宗教教育放开后,各类中等和高等宗教院校只会更多,不会更少.第二,初等宗教学校

毕业的儿童并非不学习文化知识;恰恰相反,国家必须要求这些学校普及文化知识技能.只是在价值

观部分把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让渡给宗教教育.就此问题下文还有详述.第三,就算这些儿童确

实面临着难以衔接、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也是市场而非国家应当解决的问题.如果初等宗教学校的儿

童毕业后无法顺利接受进一步教育或就业,这些儿童的父母当然就面临着一个抉择:让孩子冒着这种

风险接受初等宗教教育,或将孩子送进义务教育的学校? 这一抉择应当是父母与孩子的权利;而义务

教育制度则抹杀了这一权利.

第四种反驳是更为根本性的:为什么孩子的教育选择一定是或完全是父母和孩子的权利呢? 国

家在儿童的教育中没有任何利益吗? 当父母权利和国家权利冲突时如何解决呢? 下文重点回答这些

问题.

四、国家利益与宗教教育自由之冲突及其解决

很少有人主张父母对子女的完全的、不受限制的权利.〔２１〕 首先,子女毕竟是拥有独立利益的人;
父母对孩子来说是他者,其为子女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从子女的利益出发.子女的利益构成对

父母权利的重大限制.鉴于儿童往往没有能力认识与保护其利益,国家需要介入,扮演监护人

(custodian)的角色.〔２２〕 其次,不止儿童本身在其教育上具有利益,国家在其未成年公民的教育上也

存在一定的利益.

６７１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EammonCALLAN,CreatingCitizensＧPoliticalEducationandLiberalDemocrac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７),１５８,１８１.
据此,有论者认为宗教初级学校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学以后的阶段可以更多进行自主性和批判思维的教育.见Ian

MacMullen,FaithinSchools? ＧAutonomy,CitizenshipandReligiousEducationinLiberal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７),Ch．８．有意思的是,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宗教教育体制是完全倒置的:在最需要整全的宗教教育的时期,不允许宗

教学校存在;在需要统一培育反思精神的中学及以上阶段,反倒允许进行学校宗教教育.
有些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持有一种颇为极端的观点:子女应当被视为父母的一部分,是父母的“自我的延伸”.见

CharlesFRIED,RightandWrong,(Cambridge& 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８),１５２.
比如,酗酒、吸毒的父母难以保护孩子的利益,国家往往剥夺这类父母养育子女的权利.然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这些事

例不是那么重要;一般而言,儿童利益的最佳监护人就是父母,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远超过国家对其未成年公民的利益的关注.见

StephenGILLES,“ParentalistManifesto”,６３U．Chi．L．Rev．Vol．６３,(１９９６),９３７．抛开父母信奉极端教派损害子女利益的极端情况不

论,可以大体认为,在宗教教育问题上,子女与父母的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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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公民.未成年人只有获得读、写、运算等方面的基本技能才能够在

现代社会中生存并作出贡献;未成年人也只有形成宽容、理解、平等、尊重等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成

为负责任的好公民.在现有的国际法体系下,一定程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培育国家凝聚力和民族

自豪感,在保证国防安全、塑造国家认同、建构现代国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国

家有权对未成年的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２３〕

上述原则为联合国的国际公约所承认.例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四款

规定:“本条的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干涉个人或团体设立及管理教育机构的自由,但以遵守本条第一

款所述各项原则及此等机构实施的教育必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规定的最低标准为限.”第十三条第一

款所提及的“各项原则”包括:“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

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
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国家可能规定的最低标准”则没有明确的定义,
从而认可了各国按照自己的制度、历史与文化对未成年教育进行干预的权利.

如此一来,在儿童的宗教教育问题上,父母的和国家的权利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目前的

义务教育方案是对这一冲突的不令人满意的、甚至有些粗暴的解决方式.它直接诉诸国家对公民的

强制,从而直接而明显地违反了父母享有的宗教自由.但如果给予父母完全按照宗教来教育子女的

自由的话,国家的合理利益似乎又没法得到保障.有没有能够两全其美的做法呢?

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的现状,两者兼顾的做法还是有的,而且至少有两个.第一种解决方案是,在
学校义务教育的内容之上,加入一定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比如德国就是这一做法的代表.德国虽然

也在宪法中规定了政教分离,但这是一种“柔性分离”(limpingseparation);德国学理认为彻底的政教

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是彼此排斥的.〔２４〕 传统上,德国一直是一个强调政教合作多于强调政教分离的

国家.德国法对宗教自由的观念是“积极的宗教自由”,即国家有义务为宗教自由的行使创造积极的

条件.表现在教育上,世俗公立学校适用«基本法»第七条的明确规定:“公立学校课程必须包括宗教

内容.”宗教课程不局限于天主教、路德宗等大教派;穆斯林、犹太教等小宗教的信徒子女在一个学校

中如果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也有权要求开设关于自己宗教的课程.当然,家长或学生也可以选择不参

加宗教课程,而以一般性的伦理课程来替代.反对宗教进入公立学校的主要理由是这样损害国家的

中立,对不信宗教的父母和家庭不利.对此观点,１９７５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巴登－符腾堡州的一

个判例指出,从公立学校中剔除宗教教育并不使学校变得中立;因为世俗学校对世俗父母比对信仰宗

教的父母更为有利,所以它并不比宗教学校更满足中立原则.〔２５〕

应当指出,这一做法并不局限于德国,是许多北欧国家的共同做法.中国是否应当借鉴这一方法

呢? 将这一做法适用于中国有一定的便利性,因为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公立义务教育系统,需要

的只是在已有体系的基础上加入宗教教育即可.但本文认为,总体来说,这一做法并不适合当下中

７７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以美国为例.美国所有五十个州都有关于未成年人教育内容的强制性法律.强制教育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相似.
应当注意的是,强制教育只是关乎教育内容而非形式;未成年人不一定非要在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家长可以选择特许教育、学券教

育、私立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等形式,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强制性教育内容都是必须遵守的.

StephenMONSUMAandJ．ChristopherSOPER,TheChallengeofPluralism:ChurchandStateinFiveDemocracies,２nd．
Ed．,(Lanham &Plymouth:Rowan& LittlefieldPublishers,Inc．,２００９),１８３.

Ibid．,p．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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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这一做法更适用于宗教传统浓厚、国民的多数都信仰一两种宗教的国家,如德国、俄罗斯

等.中国传统上基本是一个世俗国家,〔２６〕１９４９年建国后又长期公开进行无神论宣传,因此公民中信

教比例还不是很高,社会上要求在公立义务教育中加入宗教内容的呼声并不特别高涨.如果贸然在

公立学校中加入宗教课程,会引起许多无神论者的不习惯甚至反感.第二,中国长期以来实行政教分

离,宗教与教育分离,〔２７〕这些原则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成熟做法.在公立教育中加入宗教内

容,会导致国家财政直接资助宗教教育,这是对政教分离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的侵犯.第

三,在公立学校加入宗教课程面临着中立性难题.安排所有宗教的相关课程是不现实的;国家将不可

避免地在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取舍,而无论何种选择方案都有违国家在各宗教间中立的地位.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把第一种方案倒过来:不是在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中加入宗教内容,而是允许

自由设立各种私立的宗教学校(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但在这些宗教教育中、尤其是初级宗教学校

中加入国家要求的义务教育内容.如前所述,允许设立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包括初级宗教学校,这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因为,不许这样做明显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尤其在美国和法国这样

恪守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宗教直接进入公立义务教育因为政教分离原则的限制而不太容易,为保证

宗教自由,相应地当然允许宗教设立自己的私立学校.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对私立宗教学校甚至

可以进行一定的间接资助:美国的学券(voucher)制度就是典型代表.〔２８〕 本文认为,比起第一种做法,
这一做法在我国是更为可行的.

首先,这样做符合中国教育的基本宗旨,也完全符合共产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的方

针.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２９〕对于宗教信徒来说,能够自己兴

办宗教初级学校是利益攸关的大事;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就是“为人民服务”.第二,这样做打破了

原来国家对初等教育的垄断,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为人们的子女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选项.愿

８７１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关于中国传统上是世俗国家这一命题,学者们基本能达成共识.例如,张践认为:“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相信

或尊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死后鬼神,很难等同于宗教.尽管儒教在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发挥了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一样的

社会作用,对于儒生而言,儒教的确是基于孔子教诲而形成的一套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可是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却没有独立于国家机

构以外的儒教组织.把儒教等同于信仰超验世界,并具有教主、教皇、教团组织的宗教,这是长期受儒教理性主义精神教育的当代知识

分子很难接受的.”张践进而把中国的政教制度称为“政教主从型的神辅国家”:“为什么宗教在中国一直没有欧洲中东那样的巨大影

响,不能与政治权力相抗衡?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政治学,可以为政治权力提供充分的合法性说明.
作为政权合法性标志的神学符号,也是由儒家改造过的古代国家宗教的祭祀仪式垄断,其他宗教绝对不可涉足.这样也就决定了其

他宗教的地位,只能在辅助王化的轨道上生存发展.”见张践ZHANGJian,«中国政教关系史(上)»ZhongguoZhengjiaoGuanxiShi
(Shang)[ChurchＧStateRelationshipinChianVol．１],(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
SocialSciencePress],２０１２),１８Ｇ１９,４２Ｇ４３.秋风也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见秋风 QIUFeng,“儒家

非宗教论 RujiaFeiZongjiaoLun”[OnConfucianismsNotBeingAReligion],«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TongjiDaxueXuebao
(ShehuiKexueBan)[JournalofTongjiUniversity(SocialScience)],Vol．２４No．４,２０１３;秋风 QiuFeng,“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Yige
Wenjiao,DuozhongZongjiao”,«天府新论»TianfuXinlun [TianfuNewComments],No．１,２０１４.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中国传统

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例如 AnthonyYu认为儒家宗法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神权政治.AnthonyYu,StateandReligioninChina,

HistoricalandTexturalPerspectives,(Chicago& LaSalle:OpenCourt,２００５).
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原则并非起源于１９４９年,从１９２２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一直延续至今.
学券的基本理念是,国家向适龄儿童发放类似食物券的学券,用于购买教育的支出;家长可以使用学券购买他们所喜欢的

学校教育,包括宗教学校教育.这一做法使得教育的提供者即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宗教学校等不同种类与理念的教育机构可以在一

个水平上竞争;教育的消费者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和子女的需要选择适合的教育机构;国家作为公共福利的提供者,为所有这些教育不

加区别地买单.由于国家对宗教学校的支持是“间接”的,即真正的决定人是父母而非国家,所以学券制被认为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

的政教分离条款.见Zelmanv．SimmonsＧHarris,５３６U．S．６３９(２００２).
关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见杨东平 YANG Dongping,“试论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ShilunYirenweibenDeJiaoyu

Jiazhiguan”,[TentativeCommentsontheViewofEducationalValueBasedonHumanity],«清华大学教育研究»QinghuaDaxue
JiaoyuYanjiu [TsinghuaUniversityEducationStudies],Vol．３１No．２,２０１０.



论中国的义务教育与宗教教育

意去宗教学校的当然可以,同时也不妨碍那些愿意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家长继续把孩子送往无宗教

的公立学校,双方各得其所.第三,在维护了宗教信徒的信仰自由的同时,国家培养现代公民的利益

没有被实质性地侵害.在初等宗教学校的教育中加设相当比例的文化技能课程、公民教育课程,培养

宗教儿童和少年的宽容、尊重、和平、开放、爱国等价值观,在制度上、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第四,中
国现有的教育制度体系本来就鼓励民间办学;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民办学校.«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只规定不准民间开设“军队、警察和政治”类的学校,〔３０〕并不禁止宗教类学

校;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宗教院校设立办法»明确准许民间开办宗教的高级和中级学校.〔３１〕 中国共产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再次明确了“鼓励社会办学”的方针.因此,现有民办教育制度对于宗教初

级中学的开办没有实质性障碍,民办初级宗教学校只是现有做法的一个小小的延伸.第五,现实情况

是,尽管有国家义务教育的规定,但是要求父母将子女送交义务教育的强制性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执

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民间私立的初等学校包括宗教学校,国家对此基本处于放任的状态.这

充分说明了现行义务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将私立初级宗教学校合法化只是用法律来承认一个已经广

泛存在的事实而已.最后,这样做并不违反政教分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教育与宗教分离”
指的是国家公立教育与宗教的分离,而由民间设立私立的初级宗教学校,宗教内容并未进入公立学

校,因此并无政教不分的问题.

五、义务教育应当具有的价值内容

当然,允许设立初级宗教学校,并在其中加入义务教育内容的做法虽然可以大体上解决义务教育

与宗教自由的冲突,但各宗教的价值观与义务教育具体的价值观的可能冲突仍未得到最终解决.这

一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其最终的完美的原则上的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找一种适合

某国家情况的、具有最大包容度的次优方案.该问题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究竟能够容忍

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宗教教育? 宗教信徒有进行鼓吹恐怖主义、反社会行为的宗教教育的自由

吗? 没有明显的攻击性行为,但却宣扬消极、避世、顺服,缺乏反思的宗教又是否应当为国家和社会所

容忍? 第二,国家义务教育所应当包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回到马丁路德所设立的基本框架,它至

少应包括基本的文化技能教育.最被广泛接受的文化技能教育是所谓“３R”,即阅读、写作和数学

(reading,writing,andarithmetic);然而在这些基本智力训练外还有哪些价值内容就言人人殊了.一

定需要有价值内容吗?〔３２〕 如果答案是“是”,其所灌输的价值观究竟内容应当为何? 是所谓“最低限

度的公民教育”(civicminimalism),〔３３〕还是培养反思精神的“自由主义教育”(liberaleducation),抑或

是培育民主精神的所谓“民主教育”(democraticeducation)?〔３４〕 除此之外的其它内容呢? 比如说爱国

主义? 甚至比如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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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同前注１７.
例如,美国教育哲学专家StephenGilles就认为公立教育不应有任何价值内容.他援引罗尔斯的观点,认为国家所提倡的

任何价值内容都不可能是中立的,而必然是对不持有这一观点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其实质是一种言论自由权)的侵犯.见

StephenGilles,“ParentalistManifesto”,U．Chi．L．Rev．Vol．６３,(１９９６),９３７.
关于公民教育的内容也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在美国,从自主性(autonomy)的培养,到性别和族群平等与尊重以及宽容的多

元主义文化观等等,不一而足.
持这种观点最力的是美国教育哲学家 AmyGUTMANN;她的教育的概念是“民主教育”,即义务教育应促进有利于民主制

度的价值观.民主教育比最低限度公民教育有更多的价值内容.参见 AmyGUTMANN,DemocraticEducation,(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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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义务教育中包含一定的价值内容,这无可避免.在这一点上,马丁路德等改教家直

接阐明自己所主张的义务教育的价值内容,这一立场比后来中立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更为真实.自由

主义国家所号称的完全的价值中立只是一个幻象.价值内容不是一个有或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与

非和多与少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国家义务教育的价值内容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取舍.义务教育的价

值内容与国家所容忍的宗教教育的内容互为边界,此消彼长.在一个极端上,具有攻击性、鼓吹恐怖

主义、宗教仇恨和反社会的宗教教育必须禁止,因为这超出了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能够容忍的底线:
即使信奉攻击性行为和恐怖主义的宗教或社会本身也不会允许这些行为发生在社会内部.在另一个

极端上,消灭宗教或宣扬宗教是鸦片的无神论宣传,也不应出现在义务教育的内容之中,否则就会明

确地与宗教自由原则相冲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阔的领域,可以根据一国的现状和历史,考
虑多种价值组合,也可以考虑对许多价值体系进行诠释,使它们能够彼此相容,以便达到可接受的后

果.例如,在当下的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难以遽然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从宗教角度进行诠释;〔３５〕对一些宗教信条也可以做出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适应的理解.〔３６〕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去教条化的解读,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宗教之间的“重叠共识”,就可以在可观

的程度上缓解宗教价值观与义务教育所弘扬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使得中国的宗教教育与义务教育

能够彼此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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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例如,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似乎与犹太教－基督教有密切的联系.
比如,上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拉美解放神学就是对天主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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